
安老服務業 《 能力標準說明 》 能力單元  

 

「管理」職能範疇 � 

安老服務業 《 能力標準說明 》 能力單元  

 

「管理」職能範疇  

名稱  全面處理服務使用者的投訴 

編號  110850L5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安老服務業內從事管理工作的員工。其應用涉及在不同種類之技術、專業或管

理的工作環境中展現深層專門技術或理論知識，執行時涉及縝密的思考、批判性分析及判斷能力

。能夠根據機構有關處理投訴的程序及指引，瞭解服務使用者的投訴重點，分析問題癥結，運用

適當的對應方法，針對性處理服務使用者的投訴，避免對機構造成負面的影響。 

級別  5 

學分  3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全面處理服務使用者投訴的相關知識 

 瞭解機構有關處理服務使用者投訴的程序和指引，例如： 

o 接獲投訴後採取回應行動的時限 

o 向上級／督導匯報機制 

o 回應投訴指引等 

 瞭解機構的服務及相關資料，例如： 

o 使命、宗旨、理念及目標 

o 各項服務內容及流程 

o 服務與資源運用等 

 處理及面對服務使用者投訴時應抱持的專業態度，例如： 

o 保持中立，不作評價 

o 具備同理心，懂得設身處地 

o 具備耐性，懂得安撫 

o 持積極正向態度 

o 表現認真，表示誠意等 

 瞭解顧客服務管理概論 

 瞭解其他不同職級／職位員工的工作性質及職責 

 瞭解識別問題癥結及解決問題與衝突的技巧 

 瞭解與服務使用者溝通及相處的技巧 

 瞭解準確記錄投訴內容及處理過程的技巧 

 

2. 全面處理服務使用者的投訴 

 根據機構相關程序及指引，於接獲投訴後的指定時限內約見作出投訴的服務使用者 

 按照機構相關程序處理投訴，例如： 

o 仔細及認真傾聽服務使用者對投訴的描述及細節，瞭解其投訴的目的及真正的意圖

，例如： 

 只想發泄不滿情緒 

 需要機構滿足其服務需求 

 不滿機構政策及方針，要求改善及修整制度等 

o 分析投訴事件的細節及原因，例如：發生的時間、地點、當時涉及的員工／政策／

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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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為表示對服務使用者作出的投訴的理解，必須覆述及澄清其投訴內容及目的 

o 主動提問相關投訴的資料及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，並且作出記錄，以表示員工的

尊重及對其投訴的認真處理的態度 

o 對服務使用者表示關心，明白他因不滿而產生的負面情緒 

o 引導服務使用者表達他對投訴內容的建議，同時說出員工對投訴內容的意見 

o 向服務使用者闡明機構對任何投訴均會認真處理，以及按需要落實執行改善策略 

o 向服務使用者表示感謝，多謝他的寶貴意見，讓機構有更大的進步 

 運用機構既定的表格，書面記錄服務使用者投訴的整個過程，作為日後跟進工作的根據，

例如： 

o 與服務使用者的對話內容重點 

o 已作出的處理行動 

o 改善建議等 

 遞交相關表格予上級／督導，匯報處理投訴的進展，並由單位主管安排負責處理投訴的員

工及作出相關建議 

 因應服務使用者的投訴內容，由單位主管決定召開處理投訴小組的必要性 

 盡快因應處理投訴小組對於投訴的改善建議，回覆作出投訴的服務使用者 

 根據相關服務質素指標的執行指引，將相關投訴結果的改善行動，透過不同形式發放予其

他服務使用者，例如： 

o 服務／活動小組 

o 單位刊物 

o 單位壁報板等 

 若服務使用者對機構的回覆仍表示不滿，必須根據相關程序，將事件轉交管理層／委員會

處理 

 撰寫完整的報告，記錄接獲及處理投訴的整個過程、機構回覆、服務使用者的反應，以及

最終處理方法等，並將記錄作出妥善處理 

 

3. 展示專業能力 

 確保能以專業態度全面處理服務使用者的投訴 

 能夠關心有關服務使用者，並減少其負面情緒 

 確保對投訴人的資料保密 

 視投訴為檢討服務及改善管理的良機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能夠根據機構的既定指引，妥善處理服務使用者的投訴；及 

 能夠按照投訴內容作出相關檢討，改善服務質素，以及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。 

備註   
 

  


